靜宜大學114年度戶外教育微專題計畫申請書(跨領域類)
一、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A申請單位：[範例]台文系
B申請單位：[範例]生態系

	方案名稱
	

	通過會議
	A申請單位：民國     年     月     日系(院)務會議通過
B申請單位：民國     年     月     日系(院)務會議通過
(請檢附會議紀錄電子檔)

	預算經費
	         元

(上限依學員人數、規模、辦理方案類型審核)
	核定經費
	            元(不需填寫)

	計畫

主持人
(每單位限1位)
	姓名
	
	協同

主持人
(每單位限1位)
	姓名
	
	秘書
	姓名
	

	
	電話
	
	
	電話
	
	
	電話
	

	
	姓名
	
	
	姓名
	
	
	姓名
	

	
	電話
	
	
	電話
	
	
	電話
	

	方案進行方式

	預計協作對象 
	各級學校
	校數
	校名

	
	高中
	
	

	
	高職
	
	

	預計參與學生數
	         人次(他校參與體驗學生總數至少25人)

	辦理時程
	□定期：

  頻率：          
□非定期
	時間
	□平日□假日□寒暑假

	辦理梯次
	總梯次數：       梯次
	辦理月份
	[範例]

第一梯：8月/第二梯：10月

	每梯次活動規劃
	每梯次        天數，       小時

	方案教學設計

簡要說明
	

	教學目標
	1.

2.

(條列式)

	授課師資
(單一學系師資不可超過60%)
	本校專任教師
(代表學系)
	本校兼任教師
(代表學系)
	業師或學生助理
(代表學系)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姓名
	授課時數

	
	[範例]
A老師
(台文系)
	
	[範例]
C老師
(台文系)
	
	[範例]
D老師
(生態系)
	

	
	[範例]
B老師
(生態系)
	
	
	
	
	

	學生學習

具體產出成果
	[範例]實作成品10件/學習紀錄片1部/展演1場等


二、方案教學設計內容規劃

	方案整體規劃與設計

	方案說明與簡介

	 

	提供資源項目與場域說明

	□學生：        名

□教師：        名

□設備：[範例]錄音設備、健身設備
□場地：[範例]iDO基地、未來教室、體育館、創客吧、圖書館
□技術：[範例]AR/VR、攝影技術

	協作對象媒合方式

	

	具體教學目標

	 [範例]

1.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2.增強團隊合作能力

3.增強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學習成效主要評量方式及比重
	對應之具體教學目標

	1
	[範例]口頭報告35%
	[範例]增強溝通表達能力

[範例]增強團隊合作能力

	2
	[範例]實作報告35%
	[範例]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

	3
	[範例]活動討論30%
	


	各單元教學課程之規劃與設計

	日期

(星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學習內容(請務必說明)
	授課教師

(時數)
	教學策略\執行方式
	評量方法

產出成果
	對應學習成效項目

	[範例]

5/18
(六)
	13:00-15:00
	iDo

基地


	靜宜領航小學堂
由隊輔帶領，讓新生了解學校環境與特色
	○○○

(2)
	演講/授課/TA協助教學/實作/分組討論/展演/競賽…
	問卷施測

口頭報告

實作報告

影片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提升團隊合作能力……



	
	
	
	
	
	
	
	

	※
師資規劃，須超過一半時數由專任教師帶領。
※敬請避免共時共授，若需分組小班授課，請務必註明分組必要性、分組地點，各組人數與授課教師或講座助理。
※職員、助教無法支領鐘點費，建議多位教師授課(校內老師為佳)。


三、參與師資

	各單元之師資專長

	姓名
	身份別
	專長/相關經歷
	負責之單元課程

主題及內容
	授課時數

	
	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
	業師
	學生助理
	
	
	

	1
	
	
	
	
	
	
	
	

	2
	
	
	
	
	
	
	
	

	3
	
	
	
	
	
	
	
	

	4
	
	
	
	
	
	
	
	

	5
	
	
	
	
	
	
	
	

	6
	
	
	
	
	
	
	
	

	※本案所稱「業師」，需符合本校「業師協同雙軌教學實施辦法」之資格條件。


四、預算規劃
※課程、活動實際參與之學員人數，若低於經費編列時之預估人數時，相關費用原編列額度（如餐費、保險、印刷份數、課程教材等）核銷時將會下修原核定之總預算，敬請留意。
※如實際參加學員人員大於編列人數，可以實際人數核支。

	項目
	單價
	數量
	金額
	使用說明(請務必填寫)
	其他計畫/
自費經費說明
(不含在10萬元總額)

	講座鐘點費-外聘
*請勿共時共授
	1,600
	
	
	辦理方案課程之工作坊/講座等邀請校外業師支領標準為@1,600/小時。
	[範例]

由學生自費支出20,000

	講座鐘點費-內聘
(專任教師)
*請勿共時共授
	795
	
	
	辦理方案課程之工作坊/講座等邀請校內專、兼任教師給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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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
	
	
	
	

	
	630
	
	
	
	

	
	575
	
	
	
	

	講座鐘點費-內聘
(兼任教師)
*請勿共時共授
	1,035
	
	
	
	

	
	890
	
	
	
	

	
	830
	
	
	
	

	
	755
	
	
	
	

	講座鐘點費-講座助理
*請勿與講師共時共授
	400
	
	
	限方案課程實際由學生授課之學生助理支領標準為@400/小時，且亦不得與教師共時共授。
	

	工讀費
	190
	
	
	限與方案課程相關工讀費/協助學生隊輔支領標準為@190/小時。

※工讀費編列原則，8-10名學員可配一名工讀生，以實際出席學員簽到人數核計，若有超出配額務請於經費表說明欄提出特殊需求說明，供委員審核時參酌。每案工讀時數上限為150hr，以預計參學員人員編列並依實際出席人數核計。
	

	雇主負擔之勞保加勞退費用

	32
	
	
	1小時1人以32元估算。
*數量請與工讀費總時數相同。
	

	印刷費
	
	
	
	每案上限1萬元，避免精美印刷，憑據實支核銷。
	

	國內旅費
	
	
	
	1.包含學生校外(業界)參訪車資、邀請講師之車馬費(高鐵車資以標準車廂為限)，檢據核實報支，不得另行報支油料、過路、停車等費用。
2.短程車資(計程車費)編列基準為單趟上限250元。
3.講師應避免(飛機票、住宿)核銷費用。
	[範例]

由中小學戶外教育計畫支應
30,000

	膳費
	
	
	
	1.限辦理時間於12:00或18:00用餐時間始可核支@120/人(上限)。
2.早餐@60/人(上限)連續兩天活動的第二天方可支應。
3.膳費含三餐及茶點(餅乾/茶包)等，茶點@40/人(上限)。
	

	宿費
	
	
	
	校內營隊住宿依學校規定核實報支。(另需簽呈學校核定支給，暫定1間300元/3人，若住校內，請由配合款支應)

以校內住宿為原則，校外住宿需簽請學校同意。
*工作人員住宿原則同學員（活動前1日及3人1間）。
	

	課程教材費
	
	
	
	每案上限2萬元為限，請務必明列單價、數量與配搭之活動主題。
*課程教材之數量需與學員、示範組之人員相符。
*課程教材不支應資訊設備、辦公耗材、大量A4紙張等。
活動主題

品項

數量

單價

總計


	

	保險費
	
	
	
	學生參訪之保險費用。

(最高保額以300萬元為限，1人1日40元為上限)
	

	場地使用費
	
	
	
	以校內場地為原則，校外場地使用費需簽請學校同意。
	

	業務費小計
	
	
	

	雜支
	
	
	
	以業務費之6%為上限，超支金額則不予核銷，應以活動執行雜支為限，無法支應教學所需之資訊耗材(例如：碳粉匣)、隨身硬碟、錄音筆、麥克風等及行政耗材（如購買大量紙張、大量文具等）。(若有需求請洽教發承辦人員)
*飲料、點心、零食請核銷於膳費預算。
	

	總計

(本案不支應資本門)
	
	本計畫補助上限為100,000元整。
	總計
[範例]50,000


4

